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南區勞動檢查所

          申請閱卷作業流程圖

　　　　　　　　　　　                申請閱卷

　　　　　　　　　　　　　                

1.寫申請書並釋明理由（申請書可向本所勞工服務中心服務台索取或自行上網下載）。
───────                                      2.檢附相關證據。
3.得提出委任書委任代理人閱卷。

4.利害關係人申請閱卷時，應檢附利害關係證明文件。

                    

              送本所秘書室收文

                   

1.本所各業務組審核、簽辦。

2.申請閱卷之資訊，非本所於職權範圍內所作成或取得

　者，應函復申請人或函轉權責機關辦理，並副知申請人。

　NO　　　　　　　　  

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    　           書件完備與否審核？　
  NO                 YES                     YES
　　駁  回　　　　　　 　  申請閱卷範圍是否符合規定審核？

　　　　　　　　　　　　　　　　　　　　     YES
   通知申請人於指定日期至指定場所閱卷 
           YES       NO

是否以書面說明理由　 　　　 申請人於指定日期到場閱卷？

NO，請求另訂期日？　　　 　　　　　　　　      YES
1.向業務單位人員繳驗身份證件及向出納預繳200元閱卷費。

2.於閱卷登記簿上簽名或蓋章。

                    

閱卷

                        （限於本所指定之場所或閱卷室：閱卷時間限二小時，得經本所同意再延長二小時）

　　　　　　　　　　　　　　　　　　　　
　　　　　　　　　　　　　　　　　　  閱卷完畢：

1.於閱卷登記簿上記明閱畢時間並簽名。

2.將原卷交還本所協助人員點收及還檔。

3.閱卷人如請求攝影或複印卷宗資料之一部或全部時，

　得同意或拒絕。

4.同意時，業務承辦單位人員陪同閱卷人為之或將攝影或複印所得之重製品交付申請人。

5.依實際發生費用，至出納製給正式收據，多退、少補。

　　　　　　　　 完  成
